
浅 谈 不 起 诉

许 晓 麓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有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

它和

提起公诉及免予起诉一样
,

是国家狱予检察机关的一种司法权
。

正确认识不起诉这一司法制

度的意义和掌握它的适用范围
,

以及分清它的一些政策界限
,

无论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
,

对

于我们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
,

提高办案质盆都是很有好处的
。

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对于不起诉都有明确的规定
,

但内容不尽相同
。

法国
《刑事诉讼

法
》
第一七七条规定

: “
预审法官认定该事实不构成重罪

、

轻罪及违警罪
,

或者尚未发现罪犯
,

或者指控被告人的依据不充足者
,

应作出命令宣布此案停止进行
。

审判前拘留的被告人应予释

放
。

同时决定归还扣押物品
。 ” 日本实行

“
起诉便宜主义

” ,

他们的 《刑事诉讼法
》
第二四八条规

定
: “

根据犯人的性格
、

年龄及境遇
,

犯罪的轻重及情况
,

投有必要追诉时
,

可以不提起公诉
。 ”

在 日本
《
嫌疑人补偿规程

》
第四条中又规定

: “ `

无罪
’ 、 `

无嫌疑
’ 的不起诉裁定主文

,

给予不提

起公诉处理
。 ”

十月革命后
,

在列宁亲自领导下制订出来的
《
苏俄刑事诉讼法典

》
规定得更加明

确具体
,

该法第二O 四条规定
: “
案件有下列情形的

,

侦查机关应当不起诉
:

(一 ) 具备第四

条所规定的理 由的 , (二 )对被告人起诉的罪证不足的
。 ” 《

苏俄刑事诉讼法典
》
第四条规定

:

“
刑事案件有下列一种情形的

,

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 已追究的不能继续
,

不论在任何诉讼阶

段
,

都应当撤销或者不起诉
:

(1 )被告人已死亡的 , ( 2) 根据被害人申诉才能提起的案件
,

被

告人已和被害人和解的 , (3 )根据被害人申诉才能追究的犯罪未经被害人 申诉的
, ( 4) 已过了

时效的 , (5 )被告人的行为欠缺犯罪构成的 , (6 )经大赦令免除被告人刑罚
,

或者特定的人经

特赦或者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依照法定程序以 决 议 撤 销案

件的
。 ”

在我国
,

对于刑事被告人的不起诉
,

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 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
《 关于县市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权责的规定

》
中就作了明确的规定

,

对子汉奸

特务及内战罪罪犯等案件
, “

侦查的结果嫌疑不足
,

或其行为不成立犯罪等
,

再则纵系犯罪
,

而以不起诉为适当时
,

则公安机关均有权释放
,

不予起诉
,

司法方面
,

不能干涉
。 ”

建国以后
,

一九五四年颁布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 已有不起诉的规定
。

一九七九年通过

的 《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
第十三条规定

. `
人 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要求起诉的案件

,

应当进行审

查
,

决定起诉
、

免予起诉或者不起诉
。 ” 《
刑事诉讼法

》 的第十一
、

一 O 二
、

一 O 四条中对不起

诉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
。

在这两个法律中
,

有关不起诉的规定共有四条
。

对不起诉的机

关
、 几

适用不起诉的条件
、

对不起诉要求复议和提请复核
,

以及提 出申诉的程序和期限等
,

都

作了非常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

这样
,

通过不起诉制度的正确规定和执行
,

充分体现 了我们国

家对公民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作了切实有效的保护
,

使无罪的人不致交付审判而被追究刑事



责任
。

它不仅吸取和借鉴了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这方面的有益经验
,

而且结合国情充分

显示了我国 《刑事诉讼法 》 的特点和优越性
。

所谓不起诉就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 结后移送 来的起诉 或者免予 起诉的案

件
,

查明被告人具有 《刑事诉讼法 》 第十一条中所规定六项情形之一时所作出的决定
。

根据 《刑

事诉讼法 》 的这条规定
,

不起诉的条件可分为两种
:

第一种是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

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

不能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

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

则
。

这种不起诉的案件具体规定在
《刑法 》

中有 (一 )行为的情节显著轻微
,

危害不大
,

不认为

是犯罪的
。

`二 )行为欠缺犯罪构成的
,

如规定
“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
,

但是不是

出于故意或者过失
,

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
,

不认为的犯罪
” 、 “

精

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
,

不负刑事责任以及行为人

未达到法律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不负刑事责任
。

(三 )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的
。

(四 )

紧急避险行为
,

不负刑事责任的等等
。

上述情况
, 《刑法 》

都认为是不构成犯罪的行为
,

因而

人民检察院对它们都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

第二种是被告人的行为己构成犯罪
,

但依照法律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
:

l
·

犯罪 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追诉时效
,

是经过一定期限对刑事犯罪不得追诉的一种诉

讼制度
。

根据我国刑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关于时效的规定
,

对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犯罪行为

不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

这是因为
,

我们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
,

不是实行报复主义和单纯惩办主义
,

而是通过惩罚进行改造
,

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

犯罪分

子犯罪后在经过一 个相当长的时期没有受到追诉的情况下
,

不再犯新 罪
,

说 明 他已 悔过自

新
,

遵纪守法
,

对社会不会再有危险性
,

因此
,

可以不必再予追究
。

我国刑法对追诉时效的

期限都是按罪行轻重分别规定的
。

对于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

死刑的犯罪
,

在追诉期限二

十年上还进一步作了适当的保 留
。

即经过二十年
,

仍认为有追诉必要的
,

在报请最高人民检

察院核准后
,

还 可以继续追诉
。

同时
,

刑法还明确规定 了时效中断和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

况
。

这样
,

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某些罪犯特别是罪行重大的罪犯逃脱法网
,

而受不到人

民法律的制裁
。

2
.

经 特赦令兔除刑罚的 我国宪法规定
,

决定特赦的权限属于全国人民 代 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

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虽然是存在的
,

但经过国家的立法机关颁布赦令对其免除刑罚
,

司法机关自然不能再予追究
。

3
.

依照刑法告诉 才处理 的犯 罪
,

没有告诉或者撤 回告诉 的 这里所谓
“
告诉才处理的犯

罪 ” 是指刑法第一四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公然侮辱
、

诽谤罪
,

第一七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暴力干

涉婚姻 自由罪
,

第一八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虐待家庭成员罪
。

这三种犯罪
,

刑法都明文规定告

诉才处理
。

如果被害人没有提出控告
,

或者控告了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又要求撤回告诉时
,

司法机关就不能继续追诉
。

因为对这种犯罪
,

国家将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赋予被害

人
,

被害人不愿行使
,

公
、

检
、

法三机关就无权干预
。

但是
,

被害人因受强制
、

威吓无法告

诉的
,

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仍然可以告诉
,

人民法院还是应当受理
。

4
.

被告人死亡 的 这里是指被告人在诉讼前或在诉讼过程中已经死亡
。

出现 了这种情



祝
,

即使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了犯罪
,

也不能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

因为被告人是诉讼的主

体
,

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具体对象
,

我国刑法是实行罪责自负原则
,

只能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
,

不允许株连亲属和其他人
。

如果被告人已经死亡
,

仍继续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就没有现实意

义了
,

所以法律规定不予起诉
。

5
.

其他法律
、

法令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被告人的行为
,

按刑 法 规定确已犯罪
,

但由于存在某种情节
,

根据有关法律
、

法令的明文规定
,

应当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

就不能

进行追究
。

以上关于不起诉的两种情况
,

也就是
《
刑事 诉讼法

》
第十一条规定 中的六项

,

只要具备了

其中的任何一项
,

就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

我国法律之所以要如此明确具体规定
,

其根本意义

在于保证国家的追诉权得到正确统一的行使
,

以防止扩大追诉范围
。

不起诉和免予起诉都是人民检察院不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所作出的决定
,

但它们的性质

和适用的条件是完全不相同的
。

不起诉的前提是被告人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或者虽有犯罪事

实 但法律另有规定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
而免予起诉的前提则是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

罪
,

依法本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

但由于被告人确有悔改
、

立功表现或其他原因
,

依照刑法规

定又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
,

它是
“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

政策在刑事诉讼中的体

现
。

二者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

因此
,

我们对于不起诉和免予起 诉
,

必须严加区分
,

决不能混

伺使用
。

可是在实践中
,

往往将依法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用免予起诉的办法去处理
。

这不仅是扩大 了免予起诉的适用范围
,

是执法不严的表现
,

而且对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案件来

说
,

是混淆了罪与非罪界限的问题
,

必须引起重视
。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

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
,

发现不应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
,

应

当撤销案件
,

将人犯立即释放
。

人民检察院 自行侦查的案件
,

侦查终结后
,

发现被告人具有

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

也应当撤销案件
,

如果人犯在押
,

应立即释放
。

案件

一经撤销
,

诉讼程序即行终止
。

撤消案件与不起诉虽然都是司法机关的决定
,

但它们的性质

是不同的
。

决定不起诉是一种检察权
,

只有检察院
,

才能行使
。

公安机关只能决定撤销案件
,

不能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

这一界限也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明确
。

公平责任原则探讨

刘 新 熙

在我国有关侵权行为责任的民事立法以及侵权法理论中
,

一般只适用两个原则
,

即过失

责任原则 ( 又称过错原则 ) 和无过失责任原则 (又称客观原则 )
,

公平责任原则
,

则一直被排

斥
。

在现阶段
,

是否有必要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

来调整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事法律关系呢 ? 本

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谈点看法
。

成文的侵权行为法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
。

公元前二十世纪左右
,

在拉尔沙王国制定


